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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香港集团落实员工多元共融及反歧视的管理办法（摘要） 

 

1. 目的 

本集团积极提倡多元共融，致力为每位员工提供一个获尊重礼待的并享有平等机

会发挥所长的工作环境。为明确传达本集团倡导员工队伍多元化与平等机会的要

求，特制定本办法。 

 

2.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中银香港全体员工。 

 

3. 原则 

以人为本：本集团作为平等机会雇主，致力于营造多元、共融、平等的工作环境，

吸引多元人才，让不同背景、特质的员工在获尊重礼待的环境中工作，让员工释放

潜能、尽展所长。为推动性别多元化，管理职位中，女性员工所占比例争取达到 40%

或以上。 

 

用人唯才：本集团致力于扩大人才来源，吸引不同背景、特质的合适人选。坚持用

人唯才，确保所有与雇佣相关的决定均基于员工自身优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歧视

或偏见，并确保所有应征者（不论年龄、性别、文化、教育背景、残疾等）获得平

等机会。 

 

公平待遇：本集团不容许员工因年龄、性别、种族1、国籍、宗教信仰、婚姻状况、

怀孕、喂哺母乳／集乳、残疾、家庭岗位、性倾向而受到较差的待遇，亦不会设置

不合理的要求或条件令员工受到不利的对待。 

 

人权保障：本集团尊重成员机构所在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参照国际标准2支持

和维护我们员工的人权，透过严谨的招聘程序，避免雇用童工或强制劳工，遵守有

关结社自由的适用法例和规例。 

                                                      
1 根據《種族歧視條例》，種族的定義包括種族、膚色、世系、民族、人種，下同。 
2 包括但不限於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勞工公約，詳見 https://www.labour.gov.hk/tc/rbo/content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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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常管理 

本集团将平等机会原则应用于各项与雇佣相关的常规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及薪

酬福利规章制度，包括员工招聘、任免、工作轮换、薪酬福利、培训、考核、考勤、

违规问责、员工申诉处理、制定雇佣合约等。 

 

5. 消除歧视 

本集团严格遵守香港《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种

族歧视条例》、以及各成员机构所在地的反歧视法例法规要求（统称：《歧视条例》）。

根据《歧视条例》，任何人对同事、可能共事的人士或雇主，基于其性别、婚姻状况、

怀孕、喂哺母乳／集乳、残疾、家庭岗位、种族而作出歧视、骚扰或中伤行为3，均

属违法。 

 

本集团已采纳《消除性倾向歧视雇佣实务守则》（下称《实务守则》），按照《实务

守则》，雇佣双方均须作自我规管，促进人人平等，消除性倾向歧视、骚扰或中伤。 

 

6. 培训及沟通 

为提升员工的多元共融及反歧视意识，集团通过培训或其他渠道持续加强宣传教

育，深化员工对《歧视条例》、《实务守则》等的权利及责任的认知。本办法储存在

中银香港「员工手册」之中，供员工随时阅览。 

 

7. 投诉机制 

各级员工若有真实合理的理由怀疑、发现有不符本办法要求的情况，可向所在机构、

单位主管或人力资源职能单位（人力资源部）投诉。本集团将尽力透过协商／调解

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致力保持和谐的工作环境。 

 

本集团具备完善的投诉处理程序，在接获个案后展开调查，并会知会投诉人处理结

                                                      
3 被視為「歧視、騷擾或中傷」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a. 帶有貶義的說話或侮辱；例如應避免使用某些會令人感到受冒犯或無禮對待的稱呼； 

b. 展視令人感到受冒犯的塗鴉或口號或其他物品； 

c. 帶有歧視成份的玩笑、戲謔、揶揄或嘲笑； 

d. 基於某人的性別、婚姻狀況、懷孕、餵哺母乳/集乳、殘疾、家庭崗位、屬於某種族群體而使用帶有輕蔑或冒犯的語

氣與其溝通； 

e. 基於某人的性別、婚姻狀況、懷孕、餵哺母乳/集乳、殘疾、家庭崗位、屬於某種族群體而排斥其接觸； 

f. 基於某人的性別、婚姻狀況、懷孕、餵哺母乳/集乳、殘疾、家庭崗位、屬於某種族群體而對某人給予過多的工 

作量或訂立過高的工作表現要求； 

g. 不合理地挑剔指定性別、婚姻狀況、懷孕、餵哺母乳/集乳、殘疾、家庭崗位、屬於某種族群體的人士。 

h. 作出性騷擾，例如︰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作出涉及性的行徑，造成在性方面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工作氛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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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假如投诉人不服处理结果，可视需要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或报警处理。 

 

所有投诉资料均属保密资讯。任何人员在处理、接触投诉过程中必须严格保护投诉

人及被投诉人的私隐及合法权益，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任何资料，严禁将举报材料

转给被投诉单位及或被投诉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和手段追究及报

复投诉人。 

 

8. 监察及披露 

本集团通过适当渠道（如年报的《企业管治报告》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官

方网页等）披露包括但不限于本办法或办法摘要、本集团为达到性别多元化而订立

的任何计划或可计量目标、员工性别占比等资料。 

 

9. 管理架构及分工 

各级主管应根据成员机构所在地的法例法规、本集团相关规定在员工管理和日常

管理中大力推动多元共融文化，消除歧视。同时，各级主管应以身作则，推动落实

本办法各项要求；如发现任何歧视、骚扰等行为，应按本办法相关要求汇报，并采

取适当的行动。 

 

员工应与集团共同建立一个舒服自在、互相尊重、不容许歧视、骚扰的工作环境，

不基于其他人的年龄、性别、种族、国籍、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

／集乳、残疾、家庭岗位、性倾向而作出歧视、骚扰或中伤行为。如有同事真诚地

提出歧视、骚扰等的投诉，各级主管及其他员工应采取正面的态度，不得因而对其

予以报复。员工如受到歧视或骚扰，应向作出相关行为者明确表示不接受这种行为，

并可向单位主管反映，或直接知会所在机构人力资源职能单位，要求协助制止歧视

或骚扰行为。任何员工对其他员工作出歧视、骚扰、中伤或其他违反本办法所倡导

的多元共融的行为，或在投诉时恶意捏造、夸大相关行为，经集团调查核实，将视

情节轻重作处理或进行纪律处分。涉及违反歧视条例者，亦可能面对法律制裁。 

 

10. 重检及修订 

本办法每年进行定期重检，并视情况需要作不定期的检讨及修订。 


